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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参与竞买 

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老港区铁路线及部分配套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和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公司拟参与竞买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大连港集团）位于老港区的铁路线及部分配套资产。

相关资产将通过大连市产权交易所以评估值 1,053.50万元为

底价公开挂牌转让。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内，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本次交易因涉及公开竞拍，公司是否能顺利竞拍成功尚存在

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交易概述 

1、为配合大连市政府对东港地区总体规划的实施，大连港集团

主要生产业务已陆续转移至大窑湾等核心港区，其下属铁路公司亦将

随之完全退出老港区的生产业务，并对铁路线及部分资产进行转让。

根据北京华信众合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华信众合评报

字[2015]第 1065 号），相关资产在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9 月 30 日的市

场价值约人民币 1,053.50 万元。 

2、公司所属北海热电厂、东海热电厂一直依托大连港集团自有

的老港区铁路线，从大连铁路北站（国铁）转运煤炭，是公司来煤的

重要转运通道。从企业现有业务需要及长远利益考虑，公司拟收购该

铁路专用线，实现自营自管。 

3、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3 日召开第八届第九次董事会，以 9 票同

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拟参与竞买大连港集团有限



公司老港区铁路线及部分配套资产的议案》，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在董

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竞拍价格、参与竞拍及办理后

续相关事宜。 

4、大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则性同意本次交易事项，

并对相关资产的评估结果出具了核准意见。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的

审批权限内，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交易对方：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大连市中山区港湾街 1 号 

主要办公地点：大连市中山区港湾街 1 号 

法定代表人：惠凯 

注册资本：40 亿元 

主营业务：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审批的，未获审

批前不得经营；法律、法规未规定审批的，企业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 

实际控制人：大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近三年，大连港集团主要业务为港口及物流服务、金融服务、

房地产开发、港口增值服务等。2012年，营业收入突破 50 亿元大关，

各项财务指标实现两位数的增幅。2013 年，收入和利润指标同比均

实现翻番增长，实现营业收入 92.3 亿元，利润总额 13.2亿元。2014

年，营业收入 114亿元，利润总额 14.9 亿元。 

3、大连港集团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4、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大连港集团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为人

民币 994.73亿元，资产净额为人民币 425.32 亿元。营业收入 142.19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5.09 亿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为大连港集团位于老港区的铁路线及部分配套资产。

具体包括：铁路站线 5 条、走行线 1条、涵洞 5孔、排水沟 1 条、房

产 1 处以及铁路线的配套设施设备 5台（套、座）。 



2、相关标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

移的其他情况。 

3、相关标的资产中一处房产（香站交接楼）906.24 m2，没有取

得产权证，其评估价值只包括地上建筑物的建筑，不包括占用的土地

价值，同时也未考虑未来办理产权证书所需费用对评估价值的影响。 

4、相关标的资产运营情况良好，使用状态正常。 

5、标的资产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的账面价值 

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华信众合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评估，并于 2015年 12月出具《评估报告》（华信众合评报字[2015]

第 1065 号），评估结论如下：在假设前提成立的条件下，大连港集团

位于老港区的铁路线及部分配套资产在评估基准日 2015年 9月 30日

的市场价值为 1,053.50 万元。明细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编

号 
科目名称 

账面数 评估价值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1 铁路线 226.57 87.83 1,344.62 907.22 

2 房屋建（构）筑物 66.38 36.88 167.38 73.56 

3 相关设备 187.48 104.08 145.12 72.72 

  合    计 480.43 228.80 1,657.12 1,053.50 

本项目评估选用市场价值类型，采用的评估方法为成本法。重置

成本中重大成本项目的构成情况：委托评估的铁路线为铁路生产运营

的主要资产，根据被评估铁路线的建设标准估算工程量，并按现行定

额标准、建设规费、贷款利率、行业投资利润率以及国家相关税收政

策等估算被评估铁路线的重置成本。相关取值依据来自铁道部等现行

法规及规定。 

现行价格、费用标准与原始成本存在重大差异的原因：相关的铁

路原始建设年代久远，权属转移次数较多，大连港集团接收入账的原

始成本相对较低，且后期维修保养的相关费用绝大部分进行了费用化

而没有资本化。 

5、交易价格的确定。本次拟收购的标的资产将以大连港集团相

关资产评估值为依据，并以公开竞拍的方式交易，交易是否成功具有

不确定性。 



四、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交易目的 

铁路运输具有运量大、方便快捷，并有利于缓解城市交通以及环

保压力等其它运输方式无法比拟的优势。公司所属热电厂来煤倒运长

期且完全依赖于该铁路专用线，维持现有的铁路倒运方式最为经济合

理。在运营方退出的条件下，如能竞拍收购成功，作为热电联产企业

的生命线，通过自营自管，可以实现“保障来煤安全”和“控制倒运

成本”的双重目的。 

2、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竞拍及收购行为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

整体运营效率的提高，对运营成本管控具有重要意义。 

五、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因涉及公开竞拍，公司能否竞拍成功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根据该事项挂牌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竞拍及交易结果。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评估报告 

3、大连市国资委《关于大连港集团转让老港区铁路线及部分配

套资产评估项目的核准意见》、《关于同意大连港集团转让老港区铁

路线及部分配套资产的通知》 

特此公告。 

 

 

 

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3 月 4 日 


